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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市鑫宝矿山开发中心柴窝堡玄武岩

道渣石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18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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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确定为 5.0 万 m3/a。

矿区组成部分包括采矿场、工业广场、生活区及矿山运输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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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生活污水

根据监测结果，各监测因子均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2）生产废水

根据监测结果，各监测因子均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

3、噪声

（1）厂界噪声

根据监测结果可知：厂界四周最大噪声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3069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求。

（2）矿山噪声

根据监测结果可知：项目区矿山四周最大噪声值满足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3069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求。

五、意见

（1）加强环境管理，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转，切实做好污

染物的监测与防治工作。

（2）正常生产后，成品在堆放区内堆存，并加盖防尘网，洒水

降尘。

（3）加强截雨和排洪沟的建设与管护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根据对“乌鲁木齐市鑫宝矿山开发中心柴窝堡玄武岩道渣石矿项

目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和现场检查，验收工作组认为项目环保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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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完备，技术资料基本齐全，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管理

制度，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，

外排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，达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，验收工

作组认为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验收组成员（签字）：

2018 年 7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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